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中国共产党萧县地方史122

1940年 3月 ，豫皖苏党政军委员会决定，将萧县

由于地方部队纷纷上升为主力，地方抗敌力量单薄，

急需补充。 萧县中心县委与抗日民主政府多渠道发展武

装，一方面积极发展游击队，一方面利用政权的力量把地

主组织起来的联庄会，编入区队和县常备总队。 为遏制一

些地主组织起来的联庄会与共产党争夺武装的领导权，

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即制定新规程：一是建立武装要经县

政府批准，二是批准后的武装要由县政府派人去领导。 这

样，就堵住了地主撇开共产党单独发展武装的路子。 同

时，相机把一些地方实力派和零星的地主武装先编入区

队。 因为这些以联庄会形式组织起来的武装，地方性很

强，先编入区队，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扩大的联庄会，经

过一番引导，才开始筹建“萧县常备总队”,并将其就近划

分为十七个大队，直至1939年9月间，才改为营连建制。

萧县常备总队总队长由县长彭笑千兼任，赵永和为副总

队长，纵翰民任政治部主任。 下辖六个营，共 3000余人 。

一营营长冯家平，教导员程祖光；二营营长王运来，教导

员纵封泗；三营营长孟昭林，教导员纵瑞香；四营营长刘

瑞岐，教导员潘静庵；五营营长谢继恩，教导员彭梦杰(后

为沙枫);特务营营长李晋卿，教导员周武烈。 同时，还大

力发展群众性的抗日游击小组和民兵基干队。 一般是乡

建立游击小组，村建立民兵基干队，全县游击小组人员

2000多人，基干队员3000多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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